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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筑屋规划方案设计模型 

摘 要 

在充分理解题意及合理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我们建立了相关核

算公式及非线性规划模型解决问题，并利用 MATLAB 进行计算。 

针对问题一：通过对附件中国家政策的解读，特别是对增值税的计算中，税率与扣

除项的确定问题, 分别建立了相应的数学公式,针对方案 I，求得相关需要公布的核算数

据： 

成本为 92.0916 10 元，收益为 86.0073 10 元， 

容积率为2.2752 2.28 ，增值税为 81.6183 10 元。 

针对问题二：为尽量满足参筹者意愿，首先将参筹者对各房型满意比例进行归一化

处理，得到各房型套数的需求比例，其次将规划各房型套数归一化处理得建房套数规划

比例。然后按最小二乘原则,以两种比例之差的平方和最小为目标函数，以各房型按规

定的最低、最高套数和容积率不大于2.28作为约束条件，建立了非线性规划模型。最后

运用 MATLAB 编程计算，得出了各房型建设规划方案（方案Ⅱ）总套数为 1947 套，各房

型套数为： 

130，195，162，195，227，260，292，194，65，97，130 

相应一致性目标指数达到 84.7645 10 。再利用问题一的方法对上述方案进行全面

核算得： 

容积率为 2.2276 2.28 ，成本为 92.051 10 元，收益为 85.2466 10 元，增值税
81.7387 10 元。 

针对问题三：通过对方案二的核算，得投资回报率为23.49% 25% ，未达到可执行

要求 25%，因此在问题二非线性规划的基础上增加回报率约束条件，重新用 MATLAB 进行

计算，得调整后的方案：总套数为 2017 套，各房型套数为： 

139，197，135，200，234 ，275，309 ，162，89，131，146 

再次利用问题一的方法对上述调整方案进行全面核算得： 

回报率为 25.01%，容积率为2.2791 2.28   

核算结果满足全部要求，可以被执行。 

上述非线性规划模型科学合理，计算精确可靠，符合建房要求和最大程序满足了众

筹者的意愿，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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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背景与问题的重述 

1.1 模型的背景 

   众筹筑屋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的房地产经营模式，由于其建筑设计阶段用大幅低

于市场价的优惠吸引用户参与众筹。用户通过众筹筑屋平台对建筑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

并参与优化设计。因此，正确、及时的核算建房实际成本与收益、容积率和增值税等信

息尤为重要。从而不仅为众筹者提供满意的住房条件，而且还能为开发商提供科学的决

策依据一。 

1.2 问题重述 

在建房规划设计中，需考虑诸多因素，如容积率、开发成本、税率、预期收益等。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不同房型的容积率、开发成本、开发费用等在核算上要求均不同，

结合国家相关条例政策和本题具体要求，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研究解决下面的问题： 

问题一 根据方案 I 相关数据计算成本与收益、容积率和增值税等信息。然后对其

建立模型对方案 I进行全面的核算，帮助其公布相关信息。 

问题二 通过对参筹者进行抽样调查，得到了参筹者对 11 种房型购买意愿的比例。

为了尽量满足参筹者的购买意愿，请你重新设计建设规划方案（称为方案Ⅱ），并对方

案 II 进行核算。 

问题三 一般对于开发商而言，只有投资回报率达到 25%以上的众筹项目才会被成功

执行。根据问题二所给出的众筹筑屋方案Ⅱ能否被成功执行，需要通过建立相应模型进

行具体分析说明。 

二、问题分析和基本思路 

2.1 问题分析 

针对问题一，我们做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在成本的计算中，我们要考虑土地成本、转让房地产相关税金、开发成本、

开发费用、增值税； 

（2） 计算收益中我们可以采取总盈利减去总成本的方式进行核算； 

（3） 计算容积率时，应该只计算“列入”房型建筑总面积； 

（4） 计算增值税时，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我国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因此如何确立税率是解决本题的关

键。 

（5） 计算增值税时，目前国家对于土地增值税的核算中，普通宅和非普通宅是分

开的，（如果是其他类别则按规定将实际发生的成本，按照普通宅和非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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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建筑面积比，进行分摊计算）； 

（6） 在计算土地税扣除项目金额时，根据国家规定，凡不能按房地产项目计算分

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商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

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 10%以内计算扣除，

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

本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加计 20%扣除。 

针对问题二：要重新设计建设规划方案（方案 II），也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计算出容积率、必须要低于国家的最大容积率要求。容积率越大，则居民舒 

适度越差，容积率越小，居民舒适度越好; 

（2） 调查的满意比例越高，说明该房型越受参筹者接受，此房型就越好参与众筹； 

（3） 我们在设计方案时，其容积率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最大容积率； 

针对问题三：需要在问题二的基础上，多考虑回报率达到 25%的问题。 

2.2 建模思路与思路流程图 

根据问题的题设和要求，我们要解决的是众筹筑屋规划方案设计的问题。规划方案

设计问题是一类典型的优化问题。对于规划问题的求解步骤基本是：第一步，找目标函

数；第二步，找约束条件；第三步，对规划函数进行求解。 

对题目仔细地分析后，我们确定规划后的满意比例与各房型建房比例的方差最小即

为目标函数。当前满意比例可用进过规划比较容易的得到，难点是各房型比例的表达。

我们分析关系，建立了顾客满意比例量化描述建设规划方案模型。当前满意比例和各房

型比例描述好了，我们的目标函数也就形成了。 

约束条件的寻找相对比较容易，不过我们能从题目中得到的明显约束条件很少，可

想而知本题有隐含的约束条件需要自己去挖掘。如果约束条件能够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唯一剩下的就是借助计算机对规划模型进行最优求解。 

此外，为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顺利表述。我们在正式模型建立之前，做了大量

完整而系统的模型准备工作，用量化的语言理清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下面的思路流程图是我们文章结构的一个缩影，它完整而形象的反映了我们文章的

建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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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建模思路流程图 

三、基本符号说明与基本假设  

3.1 基本符号说明 

序号 符号 符号表示含义 

1 tS  土地面积 

2 CS  土地出让金 

3 ikZ  开发成本 

4 zZ  税金比率 

5 ZB 总增值税 

6 ZS  总收益 

7 W  回报率 

8 R  容积率 

9 iZ  售房款总收入， i =1,2,…,11 

10 iA  第 i 个项目建房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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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
 第 i 个房型面积（ 2m ） 

12 iS  各房型建筑面积 

13 i jX
 第 i 个房型 j 套建房套数 

14 ijM
 第 i 个房型 j 套建房开发成本 

15 i jD
 第 i 个房型 j 套建房的售价 

16 pfS  
pS 普通宅总面积， pf 非普通宅总面积 

17 pfLS  
pLS 普通宅所占比，

pfS 非普通宅所占比 

18 pfB  
pB 普通营业税， pf 非普通营业税 

19 cpfS  
cpS 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cpf 非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20 zpfZ  
zpZ 普通宅扣除额， zpf 非普通宅扣除额 

21 epfZ  
epZ 普通宅增值额， epf 非普通宅增值额 

 

3.2 基本假设 

（1）住宅类型属于“其他”的特殊类别，在最终增值税两类核算模式中，其对应开

发成本，收入等因素不可忽略，可以按照已有普通宅、非普通宅建筑面积比，分摊后再

计算； 

（2）“列入”是指其对应的子项目房型的建筑面积参与容积率的核算； 

（3）开发成本为“不允许扣除”表示其对应项目产生的实际成本按规定不能参与增

值税核算； 

（4）参筹者每户只能认购一套住房； 

（5）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最大的 10%比例扣除； 

（6）如果其他条例与本文条例有冲突，以本条例的规定为准； 

（7）假设旧房及建筑物的价格算在，取得土地支付的费用中； 

（8）假设房地产开发商就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 

四、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4.1 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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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问题一模型的建立 

对于问题一，题目中要求公布成本与收益、容积率和增值税。通过对附件 2中国家

政策文件的解读以及相关资料的查阅，得出了以下几个计算公式： 

1．成本 

依据附件 2国家政策，建房成本为土地开发成本、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
cS 、土地开

发费用
fC 之和，其中 

土地开发成本=房型面积 iN 建房套数
iA 单位面积开发成本

ikZ  

土地开发费用
fC 为总土地开发成本与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之和的 10%，所以建房

成本 Z  

11

1

i i ik c f

i

Z N AZ S C


  
11

1

110%i i ik c

i

N AZ S


 
   
 


 

    2．收益 

收益 ZS  =房型面积 iN 建房套数 iA 售价 iZ -成本 Z  -土地增值税 ZB  -转让房款

相关税金 zZ  ，按照国家规定与转让房产的有关税金应按照收入的 5.65%计算，即 

11 11

1 1

(1 5.65%)i z i

i i

ZS N A D Z ZB Z N A D Z ZB
i ij i ij

 

 
           

 
   

   3．容积率 

按政策规定，容积率为参与计算的建筑面积与土地面积之比，可表示为： 

容积率R =
 

8

1

i i

i

t

N A

S



参与容积率核算的总建房面积

土地总面积
  

即 

8

1

i i

i

t

N A

R
S




 

    4．增值税 

目前我国土地增值税实行的是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并且国家对土地增值税的核算中， 

普通宅和非普通宅是分开的 （如果属于其他类别则按规定将实际发生的成本按照普通

宅和非普通宅建筑面积比进行分摊计算），所以 

增值税ZB =普通房型增值税 zpB  +非普通房型增值税 zpfB  

即 

zp zpfZB B B   

计算土地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大小按相适用的税率累进计算

征收的，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越大，适用的税率越高，缴纳的税款越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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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计算出两种房型的税率。 

税率的确定受到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影响，其公式如下： 

普通宅增值额
epZ  =普通宅总售价

sjpZ  +其他宅分摊普通宅总售价
sjfpZ  -普通宅可

扣除金额
zpZ   

即 

3 10

1 9

ep i p i z p

i i

Z N A D lS N A D Zi ij i ij
 

     

非普通宅增值额
epfZ  =非普通宅总售价

sjpfZ  +其他宅分摊普通宅总售价
sjfpfZ  -非普

通宅可扣除金额
zpfZ  

即 

8 10

11 11 11

4 9

 epf i pf i zpf

i i

Z N A D lS N A D N A D Zi ij i ij
 

      

其中：其他分摊到普通宅的比为普通宅的占地总面积与普通宅和非普通住宅的总面

积和的比值，得到普通宅分摊比可表达为： 

3

1
3 8

11 11 11

1 4

i

i
P

i i

i i

N A D
i ij

LS

N A D N A D N A D
i ij i ij



 



 



 
 

同理，可得到非普通宅的分摊比 

8

11 11 11

4
3 8

11 11 11

1 4

i

i
Pf

i i

i i

N A D N A D
i ij

LS

N A D N A D N A D
i ij i ij



 





 



 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及本题约束条件，可扣除项目为以下五个方面，即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2）房地产开发成本； 

（3）房地产开发费用；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5）其它扣除项目，如纳税人优惠加计扣除部分。 

因此，普通宅可扣除金额
zpZ 为普通宅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

cpS ，加上普通宅开发成

本 kpZ  ，加上普通宅土地开发费用 fpC ，加上普通宅税金 pB  ，加上房地产企业纳税人

优惠 ypC 。其中普通宅土地开发费用为普通宅开发扣除总成本和普通宅取得土地支付的

金额之和的 10%，房地产企业纳税人优惠为普通宅土地开发费用为普通宅开发扣除总成

本和普通宅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之和的 20%，公式可表达为： 

zpZ  cpS + kpZ +
fpC +

pB +
ypC =（ kpZ +

cpS ） 130% +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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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到非普通宅可扣除金额，公式表达为： 

zpfZ  kpfZ +
cpfS +

pfB +
fpfC +

ypfC =（
kpfZ +

cpfS ） 130% +
pfB  

其中： 

（1）普通宅的总开发成本
kpZ  =普通宅可扣除房型面积 iN 建房套数 iA 单位面积

开发成本
ikZ 其他在可扣除分摊到普通宅

ikZ ， 

即  

2 10

1 9

kp i p i

i i

Z N A Z lS N A Zi iik ik
 

    

同理可得，非普通宅的总开发成本
kpfZ  =非普通宅可扣除房型面积 iN 建房套数 iA

单位面积开发成本 ikZ 其他在可扣除分摊到非普通宅 ikZ  

即 

7 10

3 9

kpf i pf i

i i

Z N A Z lS N A Zi iik ik
 

    

（2）转让房产有关税金按收入的 5.65%计算，所以普通宅营业税
pB =（普通宅可扣

除房型面积 iN 建房套数 iA 单位面积开发成本 ikZ 其他在可扣除分摊到普通宅 ikZ ）

  5.65%，即 

3 10

1 9

5.65%p i p i

i i

B N A D lS N A Di ij i ij
 

 
   
 
   

同理，非普通宅营业税
pfB =（非普通宅可扣除房型面积 iN 建房套数 iA 单位面积

开发成本
ikfZ 其他在可扣除分摊到非普通宅

ikfZ ）  5.65%，即 

8 10

11 11 11

4 9

5.65%pf i pf i

i i

B N A D lS N A D N A D
i ij i ij

 

 
    
 
   

（3）普通宅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按照取得普通宅与非普通宅建筑面积和的比值分

摊土地支付金，所以，普通宅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
cpS 为土地支付金 cS 与普通宅总面积

的分摊比
spL  乘积，即 

cp c spS S L   

同理，非普通宅取得土地支付的金额
cpfS  为土地支付金 cS 与普通宅总面积的分摊

比
spfL 的乘积 

 
cpf c s pfS S L 

 
前面，已经给出了增值额与可扣除项目，增值税税率参考值用 cZ 表示，其增值税税

率参考值 cZ 为增值额与可扣除项目之比，函数表达式为： 

普通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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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Z
=

Z

ep

c

zp

Z  

非普通房型： 

epf

cpf

zpf

Z
Z

Z
  

计算增值额方法，可采用分段函数进行计算： 

0

30%

40% 5%

50% 15%

60% 35%

e

Z e z

e z

e z

Z

B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20%,

50%

50%< 100%

100%< 200%

>200%

c

c

c

c

c

Z

Z

Z

Z

Z









且为普通宅

   （1.1） 

4.1.2 问题一模型的求解 

根据 4.1.1 模型公式的建立，利用 maltab 计算相关数据见附录 1，计算出了增值额

与可扣除项目之比，其中 

普通宅为 

30.80%cpZ   

非普通宅为
 

17%cpfZ 
 

所以，根据公式(1.1)增值额对应适用税率，都应该采用 30%,从而得到：
 

增值税为 
81.6183 10ZB   元  

总成本为 

92.0916 10Z   元  

收益为 

86.0073 10ZS   元  

容积率为 

 2.2752R   

4.2 问题二 

4.2.1 问题二利用非线性规划建立模型 

题目要求尽量满足参筹者意愿，重新设计建设规划方案。附件给出了“参筹登记网

民对各房型的满意比例”。结合生活，我们不难得出，只有参筹者满意该房型，才会进

行投资。所以我们考虑将满意比例归一化处理，建立规划房型比例接近满意比例的非线

性规划模型。 

各房型归一化处理后的需求比例 iC 为各房型现有满意比例 im 除以各房型现有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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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比例之和M ，即 

  i
i

m
C

M
 ，

11

1

i

i

M m


  

通过以上公式和附件 1数据，利用 excel 求得满意比例，见表(4.2.1.1） 

表 4.2.1.1   众筹者满意比（建房需求比例） 

房型 房型1 房型2 房型3 房型4 房型5 房型6 房型7 房型8 房型9 房型10 房型11 

满意 

比例 
6.67% 10.00% 8.33% 10.00% 11.67% 13.33% 15.00% 10.00% 3.33% 5.00% 6.67% 

另一方面将规划各房型套数
iX 按总套数 X 作归一化处理得建房套数规划比例 iX

X
。

再将需求比例与建房套数规划比例按最小二乘原则，并两比例之差的平方和最小为目标

函数 

211

1

min i
i

i

X
f C

X

 
   
  

按政策规定容积率不大于2.28,从而可得约束条件 

8

1

2.28i i t

i

N X S


  

根据方案二的要求,各房型的套数要符合最低最高套数要求,故也为约束条件，即 

min maxit x t   

其中 mint  (50,50,50,150,100,150,50,100,50,50,50), 

maxt  (450,500,300,500,550,350,450,250,350,400,250), 1,2, ,11i   

于是建立了解决问题的非线性规划模型如下。 

211

1

min i
i

i

X
f C

X

 
   


 
8

1

min max

2.28
. .

, 1,2, ,11

i i t

i

i

N X S
s t

t X t i







   


     (2.1) 

其中 mint  (50,50,50,150,100,150,50,100,50,50,50), 

maxt  (450,500,300,500,550,350,450,250,350,400,250) 

4.2.2 问题二模型的求解 

通过 maltab 编程模型(2.1)可得目标函数值,即需求比例与规划比例的一致性指标

系数为 
84.76 10  

各房型套数依次为 

130,195,162,195,227,260,292,194,65,9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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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套数为 1947,各房型所占比例见表 4.2.2.1. 

表 4.2.2.1  建房套数 

房型 房型1 房型2 房型3 房型4 房型5 房型6 房型7 房型8 房型9 房型10 房型11 

建房 

套数 
130 195 162 195 227 260 292 194 65 97 130 

规划 

比例 
6.68% 10.02% 8.32% 10.02% 11.66% 13.35% 15.00% 9.96% 3.34% 4.98% 6.68% 

需求 

比例 
6.67% 10.00% 8.33% 10.00% 11.67% 13.33% 15.00% 10.00% 3.33% 5.00% 6.67% 

 

此表可见, 需求比例与规划比例一致性很高,由此可作出房型设计方案 II 见表

4.2.2.2. 

表 4.2.2.2   方案 II 

子项目 

房型 

住宅 

类型 

容积 

率 

开发 

成本 

房型 

面积  

建房 

套数 

开发成本 

(元/ 2m ) 

售价 

(元/ 2m ) 

房型1 普通宅 列入 允许扣除 77 130 4263 12000 

房型2 普通宅 列入 允许扣除 98 195 4323 10800 

房型3 普通宅 列入 不允许扣除 117 162 4532 11200 

房型4 非普通宅 列入 允许扣除 145 195 5288 12800 

房型5 非普通宅 列入 允许扣除 156 227 5268 12800 

房型6 非普通宅 列入 允许扣除 167 260 5533 13600 

房型7 非普通宅 列入 允许扣除 178 292 5685 14000 

房型8 非普通宅 列入 不允许扣除 126 194 4323 10400 

房型9 其他 不列入 允许扣除 103 65 2663 6400 

房型10 其他 不列入 允许扣除 129 97 2791 6800 

房型11 非普通宅 不列入 不允许扣除 133 130 2982 7200 

 

再利用方案 I核算的方法,对上述方案 II 的建设规划方案进行核算可得以下数据： 

8

9

8

:  1. 7387 10

  2.2276

  2.0511 10

5.2466 10

II

II

II

II

ZB

R

Z

ZS

 



 

 

增值税 元

容积率：

成  本： 元

收  益： 元
 

4.3 问题三 

4.3.1 问题二回报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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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三需要对问题二所求解出来方案 II 讨论回报率是否大于25%的问题,回报率W

（即收益ZS 与成本 Z 之商）达到 25%才被执行，即 

ZS
W

Z


（收益）
（回报率）

（成本） 

    即 

ZS
W

Z
  

    由方案 II 求解出的建房套数代入到问题一所建立的模型中，得到： 

9

8

  2.0511 10

5.2466 10

II

II

Z

ZS

 

 

成  本： 元

收  益： 元
 

从而可求得回报率: 

23.25%W   

因为回报率 23.25% 25%W   ，所以该方案不能被执行。 

4.3.2 问题三模型的建立 

既然不能被执行，就应该对方案重新调整。调整方案的目标是： 

（1）调整后的容积率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最大容积率要求 2.28； 

（2）调整后的投资回报率达到 25%； 

具体调节的方向是 

（1）根据实际售房情况经难，需求比例高的房型销售量大，且易售出。如果能快

速售出房屋，便于迅速回拢资金，防止资金断链造成项目不能顺利进行，也可进行其他

项目投资，这类房型可以增加套数，需求比例见（图 4.3.2.1） 

 

图 4.3.2.1 

可见房型 5，6，7 可以适当增加套数，但增加套数可能会导致容积率提高，需同时

减少部分房型套数。 

（2）因为房型 9、房型 10、房型 11，不计入容积率，虽然需求比例很小，但在不

能调整时，应该适度调整此三种房型。 

（3）开发成本不列入增值税计算的房型会导致回报率下除，所以可适当减少。故

房型 3，8 可适当减少。 

6.67% 
10.00% 8.33% 10.00% 11.67% 13.33% 15.00% 

10.00% 

3.33% 5.00% 6.67% 

0.00%

5.00%

10.00%

15.00%

20.00%

用户满意比例分布图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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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方案，经过若干次尝试可获得一个满足容积率及回报率的建房房型方案。

但为了获得较为完美的调整方案，我们在模型二基础上，增加投资回报率W 也作为约束

条件，即 

25%
ZS

W
Z

   

建立新的非线性规划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其重新建立模型为： 

211

1

min i
i

i

X
f C

X

 
   


 
8

1

min max

2.28

. . , 1,2, ,11

25%

i i t

i

i

N X S

s t t X t i

ZS

Z







  


 




     (2.1) 

其中 mint  (50,50,50,150,100,150,50,100,50,50,50), 

maxt  (450,500,300,500,550,350,450,250,350,400,250) 

4.3.3 问题三模型的求解 

利用 MATLAB 对该模型进行计算后得到各房型建房套数，见表 4.3.2.2 第三行， 

调整后各房型建房套数  表 4.3.2.2 

房型 房型1 房型2 房型3 房型4 房型5 房型6 房型7 房型8 房型9 房型10 房型11 小计 

原建房套数 130 195 162 195 227 260 292 194 65 97 130 1947 

增加建 

房套数 
9 2 -27 5 7 15 17 -32 24 34 16 70 

现建房套数 139 197 135 200 234 275 309 162 89 131 146 2017 

所占 

比例% 
6.89 9.77 6.69 9.92 11.60 13.63 15.32 8.03 4.41 6.49 7.24 1 

满意 

比例% 
6.67 10.00 8.33 10.00 11.67 13.33 15.00 10.00 3.33 5.00 6.67 1 

通过计算，方案 II 的容积率为： 

2.279 2.28IIR    

其回报率为： 

25.01% 25%Wtz    

可见调整后方案满足可执行要求。 

 

五、模型的检验及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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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问题一 

5.1.1 问题一模型的检验 

针对问题一模型的检验，我们可根据问题三给出的回报率来检验得出的公式是否有

效 ，所以 

ZS
W

Z


（收益）
（回报率）

（成本）
 

  得到，方案 I 的回报率为： 26.11%>25%w
，能够达到房地产开发的有效值; 

并且， ( )  2.2752 2.28R  容积率 ，低于国家规定的容积率最大要求。说明，该模型

是能够准确核算相关值。 

5.1.2 问题一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该模型计算步骤相对复杂，考虑的因数较多，能否将开发费用考虑到开发成本中去，

就不单独进行计算了。这样一来，计算步骤就极大地简化了。 

5.2 问题二 

5.2.1 问题二模型的检验 

  针对问题二的模型的检验，实际上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的房型希望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便于参筹者参与，达到融资目的； 

（2）容积率应该低于国家最低容积率要求； 

所以，需要计算满意比例与建房比例的方差 0  。几乎建房比例接近满意比例，

最大限度满足了客户需求。 

并且， 2.276 2.28IIR  （容积率）
，

低于国家规定的容积率最大要求。说明，该

模型是能够进行众筹筑屋建房设计方案。 

5.2.2 问题二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该模型在建立中，我们将确定规划后的满意比例与各房型建房比例的方差最小即为

目标函数，将各房型城建部门规定的最低最高套数及容积率设为约束条件，就会出现一

个问题，虽然最大限度满足了客户的需求，但是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收益的大小是决定

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收益没有达到要求，将不会进行项目开发投资，所以在考虑

约束条件时，是否应该将收益作为约束条件。 

5.3 问题三 

5.3.1 问题三模型的检验 

针对问题三的模型的检验，实际上是对模型二的进一步讨论，得出该方案不能被执

行。经过调整后，计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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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比例与建房比例的方差： 0  。几乎建房比例接近满意比例，最大限度满足

了客户需求； 

回报率 25.01% 25%Wtz  （回报率） ，能够满足回报率下线 25%; 

并且， 2.279 2.28IIR  （容积率）
,
低于国家规定的容积率最大要求。说明，该调整

方案是有效的。 

5.3.2 问题三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该调整方案中，我们考虑了将回报率作为其一个约束条件，但是，减少了各房型数

量，必然会对房屋的利润产生影响，减少了开发商的总利润。我们是否还可以将总利润

作为一个约束条件。  

六、模型的改进方向 

（1）通过对于模型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本模型侧重于考虑参筹者的满意度，而有意

识的忽略了开发商在最终收益上也要达到最大化。按常理推论只有当最大限度的满足了

用户的需求后所建房屋才能将销售风险降到最低。但这样就限制了房型的套数，进而影

响了开发商的最终收益以及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浪费。但是，也不

可能任由开发商为获得最大收益而不考虑参筹者的满意度。因此，它们之间平衡点才是

方案能否成功执行的关键。 

（2）在设计方案中，随着各种房型建设比例而成本有所变化的主要就是土地增值

税了。 事实上土地增值税的核算从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最终收益的大小 （企业的

最终收益等于售房总收入减去成本投入和国家征收的土地增值税）。目前国家对土地增

值税的核算中，普通宅和非普通宅是分开的 （如果属于其他类别则按规定将实际发生

的成本按照普通宅和非普通宅建筑面积比进行分摊计算），计算土地增值税是以增值额

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大小按相适用的税率累进计算征收的，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

的比率越大，适用的税率越高，缴纳的税款越多。 

七、模型的优缺点分析 

7.1 模型的优点分析 

（1）原创性很强，文章中的大部分模型都是自行推导建立的； 

（2）建立的规划模型能与实际紧密联系，结合实际情况对问题进行求解，使得模型具

有很好的通用性和推广性； 

（3）模型的计算采用专业的数学软件，可信度较高； 

（4）对附件中的众多表格进行了处理，找出了许多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 

（5）对模型中涉及到的众多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使得论文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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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模型的缺点分析 

（1）建房过程中考虑因素太多，影响盈利额度； 

（2）顾客满意度调查的权重系数人为确定缺少理论依据； 

（3）没有很好地把握论文的重心，让人感觉论文有点散。 

八、模型的推广 

（1） 本模型建模清晰精炼，可读性强，可行性高。 

（2） 本模型考虑了影响方案分配合理性的各种因素及其限制，兼顾近期目标和远期目

标，在此基础上使用加权转化，考虑到了二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3） 求解算法发挥了最优化软件 MATLAB 的计算优势，准确高效，且得到的解既准确

又便于分析。 

（4） 模型贴近实际，适用于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资源、水资源分配及其它递

阶层次资源配置中，有着广泛的通用性和借鉴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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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clc,clear 

data=[77 250 4263 12000 

98 250 4323 10800 

117 150 4532 11200 

145 250 5288 12800 

156 250 5268 12800 

167 250 5533 13600 

178 250 5685 14000 

126 75 4323 10400 

103 150 2663 6400 

129 150 2791 6800 

133 75 2982 7200] 

St=102077.6%土地面积 

Sc=777179627%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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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0.0565  %税金比率 

Si=data(:,1).*data(:,2)%建面 

Zik=Si.*data(:,3)  %开发成本 

Zi=Si.*data(:,4) %售房款总收入 

Sp=sum(Si(1:3))%普通宅总面积 

Spf=sum(Si(4:8))+sum(Si(11))%非普通宅总面积 

lSp=Sp/(Sp+Spf)%普通宅所占比 

lSpf=Spf/(Sp+Spf)%非普通宅所占比 

Zkp=[sum(Zik(1:2))+(sum(Zik(9:10)))*lSp]*1.3%普通宅开发扣除项目金额 

Zkpf=[sum(Zik(4:7))+(sum(Zik(9:10)))*lSpf]*1.3%非普通宅开发扣除项目金额 

Bp=[sum(Zi(1:3))+(sum(Zi(9:10)))*lSp]*Zz%普通宅营业税 

Bpf=[sum(Zi(4:8))+sum(Zi(11))+(sum(Zi(9:10)))*lSpf]*Zz%非普通宅营业税 

Scp=[Sc*lSp]*1.3%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Scpf=[Sc*lSpf]*1.3%非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Zzp=sum(Zkp+Bp+Scp)%普通宅总扣除总金额 

Zzpf=sum(Zkpf+Bpf+Scpf)%非普通宅总扣除金额 

Zep=sum(Zi(1:3))+(sum(Zi(9:10)))*lSp-Zzp%普通宅增值额 

Zepf=sum(Zi(4:8))+(sum(Zi(9:10)))*lSpf-Zzpf+sum(Zi(11))%非普通宅增值额 

Zcp=Zep/Zzp 

if (Zcp<=0.5)&&(Zcp>0.2)            

    y1=Zep*0.3;      %增值税税率为30% 

elseif (0.5<Zcp)&&(Zcp<=1)   

    y1=Zep*0.4-Zzp*0.05;%增值税税率为40% 

elseif (1<Zcp)&&(Zcp<=2) 

    y1=Zep*0.5-Zzp*0.15;%增值税税率为50% 

elseif Zcp>2 

    y1=Zep*0.6-Zzp*0.35;%增值税税率为60% 

elseif Zcp<0.2 

    y1=0%免征增值税 

end 

Zcpf=Zepf/Zzpf 

if Zcpf<=0.5            

    y2=Zepf*0.3;      %增值税税率为30% 

elseif (0.5<Zcpf)&&(Zcpf<=1)      

    y2=Zepf*0.4-Zzpf*0.05;%增值税税率为40% 

elseif (1<Zcpf)&&(Zcpf<=2) 

    y2=Zepf*0.5-Zzpf*0.15;%增值税税率为50% 

elseif Zcpf>2 

    y2=Zepf*0.6-Zzpf*0.35;%增值税税率为60% 

end 

y=[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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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p=y1 

Bzpf=y2 

ZB=(Bzp+Bzpf)%增值税 

R=[sum(Si(1:8))]/St%容积率 

Z=sum(Zik(1:11))+Sc%成本 

ZS=sum(Zi(1:11))-Z*1.1-ZB-(sum(Zi(1:11)))*Zz%收益 

W=ZS/(Z*1.1)%回报率 

附录2：function f=obj(x) 

%建立房型比喻满意度最接近的目标函数 

c=[0.4 0.6 0.5 0.6 0.7 0.8 0.9 0.6 0.2 0.3 0.4]; 

c=c./sum(c)%满意度归一化处理 

f=(c(1)-x(1)/[x(1)+x(2)+x(3)+x(4)+x(5)+x(6)+x(7)+x(8)+x(9)+x(10)+x(11)])^2+(c(2)-x(2)/

[x(1)+x(2)+x(3)+x(4)+x(5)+x(6)+x(7)+x(8)+x(9)+x(10)+x(11)])^2+(c(3)-x(3)/[x(1)+x(2)+x(

3)+x(4)+x(5)+x(6)+x(7)+x(8)+x(9)+x(10)+x(11)])^2+(c(4)-x(4)/[x(1)+x(2)+x(3)+x(4)+x(5)+

x(6)+x(7)+x(8)+x(9)+x(10)+x(11)])^2+(c(5)-x(5)/[x(1)+x(2)+x(3)+x(4)+x(5)+x(6)+x(7)+x(8

)+x(9)+x(10)+x(11)])^2+(c(6)-x(6)/[x(1)+x(2)+x(3)+x(4)+x(5)+x(6)+x(7)+x(8)+x(9)+x(10)+

x(11)])^2+(c(7)-x(7)/[x(1)+x(2)+x(3)+x(4)+x(5)+x(6)+x(7)+x(8)+x(9)+x(10)+x(11)])^2+(c(

8)-x(8)/[x(1)+x(2)+x(3)+x(4)+x(5)+x(6)+x(7)+x(8)+x(9)+x(10)+x(11)])^2+(c(9)-x(9)/[x(1)

+x(2)+x(3)+x(4)+x(5)+x(6)+x(7)+x(8)+x(9)+x(10)+x(11)])^2+(c(10)-x(10)/[x(1)+x(2)+x(3)+

x(4)+x(5)+x(6)+x(7)+x(8)+x(9)+x(10)+x(11)])^2+(c(11)-x(11)/[x(1)+x(2)+x(3)+x(4)+x(5)+x

(6)+x(7)+x(8)+x(9)+x(10)+x(11)])^2 

 

 

end 

clc,clear 

c=[0.4 0.6 0.5 0.6 0.7 0.8 0.9 0.6 0.2 0.3 0.4];   %满意率 

a=[77 98 117 145 156 167 178 126 0 0 0];   %房屋面积 

b=2.28*102077.6;   %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lb=[50 50 50 150 100 150 50 100 50 50 50];   %最小房型套数 

ub=[450 500 300 500 550 350 450 250 350 400 250];   %最大房型套数 

[x,fval]=fmincon('obj',lb,a,b,[],[],lb,ub) 

x=round(x) 

sum(x') 

clc,clear 

data=[77 130 4263 12000 

98 195 4323 10800 

117 126 4532 11200 

145 195 5288 12800 

156 227 5268 12800 

167 260 5533 13600 

178 292 5685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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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94 4323 10400 

103 65 2663 6400 

129 97 2791 6800 

133 130 2982 7200] 

St=102077.6%土地面积 

Sc=777179627%土地出让金 

Zz=0.0565  %税金比率 

Si=data(:,1).*data(:,2)%建面 

Zik=Si.*data(:,3)  %开发成本 

Zi=Si.*data(:,4) %售房款总收入 

Sp=sum(Si(1:3))%普通宅总面积 

Spf=sum(Si(4:8))+sum(Si(11))%非普通宅总面积 

lSp=Sp/(Sp+Spf)%普通宅所占比 

lSpf=Spf/(Sp+Spf)%非普通宅所占比 

Zkp=[sum(Zik(1:2))+(sum(Zik(9:10)))*lSp]*1.3%普通宅开发扣除项目金额 

Zkpf=[sum(Zik(4:7))+(sum(Zik(9:10)))*lSpf]*1.3%非普通宅开发扣除项目金额 

Bp=[sum(Zi(1:3))+(sum(Zi(9:10)))*lSp]*Zz%普通宅营业税 

Bpf=[sum(Zi(4:8))+sum(Zi(11))+(sum(Zi(9:10)))*lSpf]*Zz%非普通宅营业税 

Scp=[Sc*lSp]*1.3%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Scpf=[Sc*lSpf]*1.3%非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Zzp=sum(Zkp+Bp+Scp)%普通宅总扣除总金额 

Zzpf=sum(Zkpf+Bpf+Scpf)%非普通宅总扣除金额 

Zep=sum(Zi(1:3))+(sum(Zi(9:10)))*lSp-Zzp%普通宅增值额 

Zepf=sum(Zi(4:8))+(sum(Zi(9:10)))*lSpf-Zzpf+sum(Zi(11))%非普通宅增值额 

x1=Zep/Zzp 

if (x1<=0.5)&&(x1>0.2)            

    y1=Zep*0.3;      %增值税税率为30% 

elseif (0.5<x1)&&(x1<=1)   

    y1=Zep*0.4-Zzp*0.05;%增值税税率为40% 

elseif (1<x1)&&(x1<=2) 

    y1=Zep*0.5-Zzp*0.15;%增值税税率为50% 

elseif x1>2 

    y1=Zep*0.6-Zzp*0.35;%增值税税率为60% 

elseif x1<0.2 

    y1=0%免征增值税 

end 

x2=Zepf/Zzpf 

if x2<=0.5            

    y2=Zepf*0.3;      %增值税税率为30% 

elseif (0.5<x2)&&(x2<=1)      

    y2=Zepf*0.4-Zzpf*0.05;%增值税税率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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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if (1<x2)&&(x2<=2) 

    y2=Zepf*0.5-Zzpf*0.15;%增值税税率为50% 

elseif x2>2 

    y2=Zepf*0.6-Zzpf*0.35;%增值税税率为60% 

end 

y=[y1 y2] 

Bzp=y1 

Bzpf=y2 

ZB=(Bzp+Bzpf)%总增值税 

R=[sum(Si(1:8))]/St%容积率 

Z=sum(Zik(1:11))+Sc%成本 

ZS=sum(Zi(1:11))-Z*1.1-ZB-(sum(Zi(1:11)))*Zz%收益 

W=ZS/(Z*1.1)%回报率 

附录3：clc,clear 

data=[77 139 4263 12000 

98 197 4323 10800 

117 135 4532 11200 

145 200 5288 12800 

156 234 5268 12800 

167 275 5533 13600 

178 309 5685 14000 

126 162 4323 10400 

103 89 2663 6400 

129 131 2791 6800 

133 146 2982 7200] 

St=102077.6%土地面积 

Sc=777179627%土地出让金 

Zz=0.0565  %税金比率 

Si=data(:,1).*data(:,2)%建面 

Zik=Si.*data(:,3)  %开发成本 

Zi=Si.*data(:,4) %售房款总收入 

Sp=sum(Si(1:3))%普通宅总面积 

Spf=sum(Si(4:8))+sum(Si(11))%非普通宅总面积 

lSp=Sp/(Sp+Spf)%普通宅所占比 

lSpf=Spf/(Sp+Spf)%非普通宅所占比 

Zkp=[sum(Zik(1:2))+(sum(Zik(9:10)))*lSp]*1.3%普通宅开发扣除项目金额 

Zkpf=[sum(Zik(4:7))+(sum(Zik(9:10)))*lSpf]*1.3%非普通宅开发扣除项目金额 

Bp=[sum(Zi(1:3))+(sum(Zi(9:10)))*lSp]*Zz%普通宅营业税 

Bpf=[sum(Zi(4:8))+sum(Zi(11))+(sum(Zi(9:10)))*lSpf]*Zz%非普通宅营业税 

Scp=[Sc*lSp]*1.3%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Scpf=[Sc*lSpf]*1.3%非普通宅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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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p=sum(Zkp+Bp+Scp)%普通宅总扣除总金额 

Zzpf=sum(Zkpf+Bpf+Scpf)%非普通宅总扣除金额 

Zep=sum(Zi(1:3))+(sum(Zi(9:10)))*lSp-Zzp%普通宅增值额 

Zepf=sum(Zi(4:8))+(sum(Zi(9:10)))*lSpf-Zzpf+sum(Zi(11))%非普通宅增值额 

x1=Zep/Zzp 

if (x1<=0.5)&&(x1>0.2)            

    y1=Zep*0.3;      %增值税税率为30% 

elseif (0.5<x1)&&(x1<=1)   

    y1=Zep*0.4-Zzp*0.05;%增值税税率为40% 

elseif (1<x1)&&(x1<=2) 

    y1=Zep*0.5-Zzp*0.15;%增值税税率为50% 

elseif x1>2 

    y1=Zep*0.6-Zzp*0.35;%增值税税率为60% 

elseif x1<0.2 

    y1=0%免征增值税 

end 

x2=Zepf/Zzpf 

if x2<=0.5            

    y2=Zepf*0.3;      %增值税税率为30% 

elseif (0.5<x2)&&(x2<=1)      

    y2=Zepf*0.4-Zzpf*0.05;%增值税税率为40% 

elseif (1<x2)&&(x2<=2) 

    y2=Zepf*0.5-Zzpf*0.15;%增值税税率为50% 

elseif x2>2 

    y2=Zepf*0.6-Zzpf*0.35;%增值税税率为60% 

end 

y=[y1 y2] 

Bzp=y1 

Bzpf=y2 

ZB=(Bzp+Bzpf)%总增值税 

R=[sum(Si(1:8))]/St%容积率 

Z=sum(Zik(1:11))+Sc%成本 

ZS=sum(Zi(1:11))-Z*1.1-ZB-(sum(Zi(1:11)))*Zz%收益 

W=ZS/(Z*1.1)%回报率 

 


